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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万邦德新材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

 

中小板重组问询函（需行政许可）【2018】第 18 号 

 

 

万邦德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8年 6 月 15 日，你公司披露了《万邦德新材股份有限公司发

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》（以下简称“预案”）。我部对上述

披露文件进行了形式审查，请从如下方面予以完善： 

一、关于交易方案 

1、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了重组上市，请独立财务顾问针

对购买资产是否符合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》规定的发

行条件，逐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、2015年 9 月、2017年 1 月，你公司两次筹划购买万邦德制药

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万邦德制药”或“标的公司”）100%

的股份，但随后又决定终止，请披露终止的具体原因，对推进本次收

购的不利影响是否已经消除，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、标的公司持有浙江万邦德医药原料有限公司、万邦德制药集

团浙江医药销售有限公司、浙江万邦德健康科技有限公司、万邦德制

药集团杭州医药技术有限公司、温岭万邦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

100%的股权，持有江苏贝斯康药业有限公司 51%的股权，请说明： 

（1）上述控股子公司的历史沿革、主要财务数据； 

（2）江苏贝斯康药业有限公司另外两名自然人股东樊恩生、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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鹏程与标的公司或你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关系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4、截至目前，铝合金型材和铝板材的研发、生产和销售仍是上

市公司的主要业务，而标的公司从事原料药和制剂的研发、生产和销

售，上市主业与标的公司主业在组织管理、主要产品等方面存在较大

差异，请披露你公司在主营业务稳定性方面的安排，是否在足够长期

限内不置出原主业，重组后无协同效应的双主业状况是否会产生上市

公司体内资源不当竞争，是否对资金、人员等资源配置的优先性作出

了明确安排，是否具有可执行性，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

见。 

二、关于交易对手方 

5、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，你公司实际控制人赵守明、

庄惠夫妇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将超过 30%，收购人应当按照《上市公

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，在达成收购协议之日起 3 日内编制上

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进行披露，请尽快予以补充披露。 

6、本次交易对方包括万邦德制药的 14 名非自然人股东，其中

10 名有限合伙企业。对合伙企业相关股东，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核查并以列表形式穿透披露至最终出资的法人或自然人，

并补充披露每层股东的出资方式、比例、取得权益的时间、资金来源

等信息。若属于上市公司首次停牌前 6 个月内和停牌期间取得标的公

司股权或者合伙企业权益，应予以特别说明； 

（2）交易对方穿透计算后的合计人数。若超过 200 人，请核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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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符合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——股东人数超过 200 人

的未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行政许可有关问题的审核指引》等相关规

定； 

（3）若交易标的属于 200 人公司，你公司应当就该事项作出专

项说明，同时提供证明其合规性的材料，包括但不限于股权形成过程

的专项说明、设立及历次增资的批准文件、地方人民政府出具的确认

函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三、关于标的资产经营情况和财务数据 

7、预案显示，标的公司采用的销售模式分为专业化学术推广模

式、传统经销商模式和直销模式，请你公司就以下问题进行核查： 

（1）专业化学术推广模式下，配送商的含义，与传统经销商的

区别； 

（2）三种销售模式下销售收入的金额和比例； 

（3）标的公司的销售人员 116 人，是否包含了全部的营销支持

人员和驻外营销人员，若否，请说明标的公司对其管理方式； 

（4）对营销人员和经销商的激励方式，相关提成、奖金、返点、

返利等的详细情况和会计处理方式； 

（5）报告期内专业化学术推广的具体情况，相关费用的发生情

况，相应的会计处理方式； 

（6）报告期内销售费用的构成，如果存在市场拓展费，请说明

详细内容和会计处理方式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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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7）标的公司为防范商业贿赂建立的制度规范及执行情况，相

关内部控制是否有效、健全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进行核查，明确说明标的公司的营销活动

是否涉及商业贿赂，如是，请说明对本次重组上市的影响及解决措施；

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进行核查，明确说明标的资产相关会计处理

的合规性。 

8、标的公司从事药品的研发、生产、销售，请你公司针对标的

公司认证、许可类证书进行核查并说明： 

（1）新药研发具体流程，重点产品储备目前所处的阶段，报告

期内的研发支出和资本化情况； 

（2）主要药品生产、销售所需要的证书，药品生产许可证、GMP

认证证书、药品批准文号等是否齐备； 

（3）部分证书即将到期，你公司是否已经申请再注册，注册是

否存在障碍，若有，请说明影响及解决措施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9、预案显示，本次交易完成后，上市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将

形成较大金额的商誉。我部关注到，2017 年 6 月，你公司的实际控

制人已变更为赵守明、庄惠夫妇，本次交易标的同属你公司实际控制

人控制，请说明本次收购是否构成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，购买资产

形成较大金额商誉的会计处理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相关规定，

请独立财务顾问、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10、预案显示，报告期内万邦德制药营业收入波动较大，分别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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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,905.75万元、69,873.88 万元、56,422.73万元、18,175.43 万元，

请说明“两票制”政策对销售模式、销售单价、销售规模的具体影响，

并结合行业政策、销售产品结构等，详细分析说明报告期内收入变化

原因，请独立财务顾问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11、预案显示，报告期内万邦德制药的毛利率分别为 75.46%、

79.29%、77.05%、72.97%，请结合主要产品的价格、定价政策和影响

成本的主要因素，以及同行业其他上市公司情况，详细分析说明毛利

率较高的原因。请独立财务顾问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12、预案显示，报告期内万邦德制药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分别

为 3,816.28万元、12,372.49 万元、6,492.30万元、4,148.30万元

净利率分别为 21.81%、10.98%、17.63%、7.52%，请结合利润表主要

项目，详细分析说明报告期内利润变化的原因和合理性。 

13、银杏叶滴丸是标的公司的主要产品，主要原材料为银杏叶，

系江苏贝斯康药业有限公司向所在地的农业合作社进行采购，请披露

采购模式中是否存在与农户合作，运作的主要方式和内容，生产过程

中农作物的所有权归属方，以及出现自然灾害、技术不当等影响采购

时，是否可能面临原材料供应不足、价格波动等风险及应对措施。请

独立财务顾问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四、关于评估和业绩承诺 

14、预案显示，标的资产从成立以来发生了十一次股权转让和五

次增资交易，最近三年交易价格与本次重组预估作价存在较大差异。

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交易标的最近三年股权转让的背景、作价依据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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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本次交易预估作价的比较说明、历次估值作价差异较大的原因和合

理性，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15、报告期末，标的公司账面净资产 5.74 亿元，预评估值 33.95

亿元，增值率 491.46%，请补充披露收益法评估过程中的评估参数及

选择依据，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、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

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发表明确意见，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16、预案显示，你公司与万邦德制药全体股东签署了《盈利预测

补偿协议》，万邦德制药业绩承诺人承诺，标的公司 2018 至 2020 年

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将不低于人民币 18,500.00 万元、

24,975.00 万元和 32,467.50 万元。请你公司进一步说明以下信息，请

独立财务顾问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： 

（1）确定业绩承诺金额的详细过程，结合在手订单或意向合同

等情况说明收入增长率和毛利率的预测依据和合理性； 

（2）万邦德制药全体股东作为业绩承诺人，但补偿责任主要由

赵守明、庄惠及其控制的企业承担，业绩承诺责任是否清晰、补偿义

务的安排是否合理。 

五、其他 

17、因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等相关规定，报告期

内，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受到 3 项行政处罚，请独立财务顾问进行核

查，就相关行政处罚是否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18、根据我所的核查结果，停牌前 6 个月内，你公司监事赵小荣、

高管钱树生、高管李玲英、监事陈阿泉的亲属李玲娣、股东沈百明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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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管俞纪文存在交易你公司股票的行为，请进一步进行核查并披露股

票买卖情况，请独立财务顾问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6 月 29 日前将有关说

明材料对外披露并报送我部。 

    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2018 年 6 月 25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